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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三明学院关于开展
新进青年教师跟班锻炼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青年教师是学校未来发展的希望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精神，促进新进青年教师尽快融入学校大家庭，增强对学校发展的整体观念和主人翁意识，营造人人关心青年教师成长的良好氛围，经校党委会议研究，决定开展2018年新进青年教师到机关部门跟班锻炼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对象
2018年新入职的青年专任教师、辅导员。
二、时间
2018年9月1日-30日。
三、单位安排
跟班锻炼主要安排在以下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学工部（团委）、教师工作部、人才工作办公室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发展规划处（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）、美丽中国发展研究院等。
四、锻炼要求
（一）对新教师的要求
1.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跟班单位的工作制度；
2.了解跟班单位的基本情况、主要职能、政策制度、人员分工、岗位职责、业务流程等；
3.参加跟班单位的工作和学习，作为处长（主任）或科室助理，参与完成1-3项具体工作事务；
4.跟班锻炼结束，完成一份小结或对跟班单位建设性意见建议，字数不少于3000字。
（二）对接受单位的要求
1.高度重视对新教师的培养，知人善任、用准用好，严格要求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工作内容与工作时间；
2.支持新教师完成新进教师培训等其他工作任务；
3.对新教师跟班锻炼进行考核；
4.跟班锻炼结束后，继续关心新教师的工作和生活，跟踪新教师的专业发展。
（三）对新教师所在单位的要求
1.辅导员在跟班锻炼期间不安排带学生；
2.专任教师在跟班锻炼期间不安排上课；
3.配合做好新教师跟班锻炼的考核工作。
学校将新教师跟班锻炼纳入新教师培训管理范畴，责成人事处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新进教师跟班锻炼工作的管理，新进教师跟班锻炼考核结果作为见习期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    特此通知。


附：1.三明学院新进教师跟班锻炼安排表
    2.三明学院新进教师跟班锻炼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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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三明学院新进教师跟班锻炼安排表
	序号
	部门
	人员名单
	备注

	1
	党政办公室
	李雅琪   宋  睿
	

	2
	教师工作部
	王  进   罗春霖
	

	3
	学工部（团委）
	赖旺富   肖  雄
	

	4
	人才工作办公室
	石  良   李  琦
	

	5
	教务处
	鄢树枫   王建华
	

	6
	科研处
	崔积适   季晓莉 
	

	7
	发展规划处（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）
	付晓强   余  妍   
	

	8
	美丽中国发展研究院
	林福星   杨川宁
	

	合计
	16人
	

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三明学院新进教师跟班锻炼考核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
	学历/
学位
	
	毕业
院校
	
	专业
	

	跟班
单位
	
	跟班
岗位
	
	跟班
时间
	   年 月 日--年  月 日

	一、跟班锻炼总结（字数不少于3000字，可另附页）






	二、作为处长（主任）或科室助理，参与完成了哪些具体工作事务？







	三、与您毕业院校的相关单位比较，跟班单位在哪些工作方面比较领先？







	四、与您毕业院校的相关单位比较，跟班单位工作上还存在哪些差距？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？ 
 






	五、您参与跟班锻炼有哪些收获？








	六、您对跟班单位有哪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？






	七、跟班单位对跟班锻炼教师进行综合评价（包括跟班锻炼工作完成情况、跟班总结是否提交、跟班锻炼的意义等）




跟班考核  □优秀   □良好   □合格   □不合格
跟班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八、学校对跟班锻炼教师的评价意见




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以上各项均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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